
Q1: 關於連動債「麻雀變鳳凰」以及「活力早餐」發行機構 Lehman Brother 

Treasury Co B.V. (以下簡稱 LBT) 的更新訊息。 

A1: 「麻雀變鳳凰」以及「活力早餐」的發行機構為LBT(荷蘭公司)，保證機構

為雷曼兄弟控股公司 (美國公司)。9 月 15 日雷曼兄弟控股公司申請破產保護，9

月 19 日荷蘭阿姆斯特丹法院准許LBT進入「暫停支付(suspension of payment)」

條款，並指派 Rutger Schimmelpenninck 擔任LBT之管理人 (Administrator)。於

荷蘭時間 2008 年 10 月 8 日 18 時 56 分，阿姆斯特丹法院已宣告LBT破產，並

指派Rutger Schimmelpenninck 擔任LBT之破產管理人 (Bankruptcy 

Trustee)。依荷蘭法，破產宣告有回溯之效果，故該破產宣告將溯及於當地時間

2008 年 10 月 8 日 0 時 00 分生效。至於原訂於 2008 年 12 月 10 召開之LBT

債權人會議，已因前開破產宣告而取消。阿姆斯特丹法院將另定期日舉行債權審

查會議(Claims Admission Meeting)。台北富邦銀行已委託「協合國際法律事務

所」向破產管理人之律師事務所Houthoff Buruma N.V.發函，告知「麻雀變鳳凰」

以及「活力早餐」債券的相關資料、持有金額與聯絡人資料，完成初步之資料登

記。 

  

Q2. 是否表示連動債「麻雀變鳳凰」以及「活力早餐」債權登記已經完成? 

A2：刻正辦理中。LBT 於十月八日宣告破產，本行已委任協合國際法律事務所

於台北時間十月八日向破產管理人指定之律師事務所 Houthoff Buruma N.V.辦理

初步之債權登記，正式債權登記將依荷蘭的破產法令完成。美國的債權登記本行

亦已委任協合國際法律事務所及美國律師辦理中，待法院將正式債權登記日期公

告 ，本公司將立即向法院遞交「債權證明 (Proofs of Claim)」完成債權登記程

序 。本行將會持續向您報告最新發展。 

 


